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0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

董事

11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和充分讨论，对相关议案作出表决如下：

修订《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方案》。

对照财政部及证监会《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

通知》（财办会

[2012]30

号）的要求，公司应在披露

2014

年年度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因此公司对

2012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方案》中的相关工

作计划进行了修改 （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方案（

2012

年

11

月

19

日修订）》）。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2-84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20

日本公司发出了 《关于召开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空缺，会议审议的议案不足，现予以更正。 除此之外，股东大会通

知中没有其他内容变更。

1

、原《通知》中公告编号为

2012-

，现更正为

2012-82

。

2

、原《通知》中第二条会议审议事项（第

1

页、第

3

页、第

6

页）中的审议的议案如下：

议案一：审议《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诸暨市大东南小额贷款有限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补流动资金的议案》

更正后的的会议审议的议案如下：

议案一：审议《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诸暨市大东南小额贷款有限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补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四：审议《关于合并注销全资子公司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的议案》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更正后的《通知》，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的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全文。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2-046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结束，本期公司债券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0.1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3.33%

。

2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2.9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96.67%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80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报道情况

2012

年

11

月

17

日海峡都市报

A6

版面刊登了题为 《机器油管爆炸燃仓库 福州福人地

板工厂起大火》的报道，称

"

福州甘洪路的福人地板公司突发大火。因机器油管爆炸，引燃了相

邻的成品仓库，火势迅速蔓延并持续燃烧，过火面积近千平方米，仓库内数万件地板成品被

烧。

"

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经营及仓储地均在福建

建瓯地区，未在福州设立仓库。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人木业与上述发生火灾的福人地板公

司并非同家公司，此次火灾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人木业无关，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

影响。

三、其它说明

本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均正常，公司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做好各下属子公

司秋冬防火、防灾工作，保障安全生产。

四、必要提示

1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刊登上述媒体的公告为准。

2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八钢债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１７

，

８２１

，

００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４．５１％

（三）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东新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赵峡、康敬成、独立董事于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秘书陈海涛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２

人，列席

２

人；天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收购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

，

６６６

，

４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４１７

，

８２１

，

０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及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赵旭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天阳证股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２

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

2012-36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主持人：柴新建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代理人

5

名（代表股东

23

名），代表股份

311,321,1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

的

49.22％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

6

名（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

223,937,671

股

,

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0.73％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

17

名 （代理人

2

名

,2

名代理人同时也是

A

股股东代理人）， 代表股份

87,383,

517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1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311,321,188

股，其中同意

311,234,6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

99.97%

；反对

22,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弃权

64,28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23,937,67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7,296,93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300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弃权

64,280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2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311,321,188

股，其中同意

310,415,8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

99.7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905,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

0.29%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23,901,87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35,8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6,514,02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869,490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3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311,321,188

股，其中同意

310,415,8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

99.7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905,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

0.29%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23,901,87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35,8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6,514,02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869,490

股，占出席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孟繁锋、孙磊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

2012-37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姜华方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姜华方先生简历：

姜华方先生，

1976

年

1

月出生，本科。 现任本公司监事、营运与人力资源部总监；曾任本

公司供应链管理部总监、海外支持部总监，美的电器中央空调营销公司区域销售经理、合肥

华凌电器有限公司采购副经理，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部部长、总监

等职。

姜华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2-02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一次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一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上午在上海艺海剧院召开，大会由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吴建雄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

230

人，代表股份

2,361,

050,9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295%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72

人，代

表股份

2,343,922,9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57%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58

人， 代表股份

17,

127,9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22%

。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报告》。

1

、回购股份的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2,359,861,593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6％

；反对

227,

46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弃权

961,8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08%

。

2

、回购股份的用途：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表决情况：同意

2,359,565,293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1％

；反对

361,

16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弃权

1,124,4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

3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

4.5

元，即以每股

4.5

元或更低的

价格回购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

2,358,817,501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4％

；反对

977,

902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弃权

1,255,52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532%

。

4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2,359,697,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7％

；反对

229,

06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弃权

1,124,4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

5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比例：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 在回购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4.5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

2.22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

4.7%

，占社会公众股约

9.2%

。

表决情况：同意

2,359,039,172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450,

781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1%

；弃权

1,560,9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661%

。

6

、回购股份的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

表决情况：同意

2,359,476,821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3％

；反对

253,

132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弃权

1,320,9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560%

。

7

、关于授权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处理本次回购的一切有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

1

）根据回购报告书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

）在回购股份

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等；（

3

）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与本次股

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2,359,514,83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9％

；反对

195,

123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340,978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568%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述股东大会文件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2-02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称债权人不包括

"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2

申能股

CP001

）

"

持有人，

上述短期融资券持有人债券事宜将另行召开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

为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财

务状况、未来发展、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

4.5

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方案已

经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十一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披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

债权人（不含

"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持有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

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1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4

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以寄出日为准。

2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虹井路

159

号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201103

电话：

021-63900642

传真：

021-33588616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４６８

证券简称：宁通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１

号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王虹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会议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

资讯网站。

８．

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５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３．４９０８％

。

（

２

）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国有法人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３．４８８４％

；出席会议的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４％

。

（

３

）流股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５３．４８８４％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２４％

。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提案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２．

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

１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内资股（国有法人股）暨非流通股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外资股（

Ｂ

股）暨流通股

５

，

２０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１５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０ ０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提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内资股（国有法人股）暨非流通股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外资股（

Ｂ

股）暨流通股

５

，

２０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１５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０ ０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出以下修改：

原条款 修改后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讨论的每项议题必须由提案

人或指定一名董事作主题中心发言， 要说明本议

题的内容、前因后果、提案的主导意见。 对重大投

资项目还必须事先请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对项目

进行评审，出具经专家论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

利于全体董事审议，防止失误。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讨论的每项议题必须由提案人或指定一名董事作

主题中心发言，要说明本议题的内容、前因后果、提案的主导意见。 对

重大投资项目还必须事先请有关专家、专业人员对项目进行评审，出具

经专家论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利于全体董事审议，防止失误。

董事会在审议战略委员会提交的发展战略方案时，应重点关注其

全局性、长期性和可行性。 董事会在审议方案中如果发现重大问题，应

当责成战略委员会对方案作出调整。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发展战略方

案后，应报经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见巨潮资讯网站。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胡宜金、张金岭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４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上午在公司江南商务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５

名，实出席董事

５

名，会

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为规范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防范财务风险，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管理，董事会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披露

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拟通过中国银行江阴支行向

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提供

１．５

亿元的委托贷款， 年利率

６．５％

， 委托贷款期限为

２４

个

月。 江阴市中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披露

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６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星期四） 上午在公司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披露

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６７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商

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４

名，实出席监事

４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召集人朱晓东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为了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江阴支行”）向江阴市新

暨阳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暨阳石油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１．５

亿元，由江阴市中

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期限

２４

个月，年利率

６．５％

，用于新暨阳石油公司流

动资金周转。

（二）董事会审议委托贷款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中国银行江阴支行，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新暨阳石油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次委托贷款事宜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

（

３

）新暨阳石油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委托贷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借款人基本情况

１

、新暨阳石油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江苏华东石化物资交易

市场（江阴市通江北路

５２１

号

３０６－１

室）。 公司经营范围是汽油、柴油、煤油、危险化学品的批

发。 法定代表人叶卫春，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新暨阳石油总资产

８２

，

７７５．８９

万元，净资产

３１

，

７４６．１８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６１．６５％

。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新暨阳石油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１

，

２５４．２６

万元，实现净

利润

３

，

３１３．４４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与本公司关系

新暨阳石油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担保方基本情况

江阴市中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法定代表人杨兴芬，注册

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主要从事小额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经省主管部门审批的其它业务。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合同尚未签署。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独立董事意见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前提下，公司委托中国银行江阴支行向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提

供

１．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可以有效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本次财务资助以委托贷款的

方式提供，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有着良好的盈利能力，资信优良，且江阴市中源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为此次财务资助提供信用担保，该笔财务资助的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

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财务资助对象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

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二）此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是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前提下，在保证流动

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委托贷款可以增加公司收益，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

受影响。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未发生财务资助逾期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３

、江阴市新暨阳石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

关召开股东大会的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模塑科技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

５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

后）。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

委托贷款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６

）。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２

、登记方法：

①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

登记；

②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

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③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④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秘办，信函上请注明“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 编：

２１４４２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１８

四、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

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０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２４２８１８

联系人：单陈燕女士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单位

／

个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表决意见：

１

、上述议案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相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相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相应空格内打“

√

”。

２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代

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向德国德哈克铸造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江阴德哈克铸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德哈克”）

５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合并持有江阴德哈克

１００％

的股权，江阴德哈克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了更准确传递子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便于市场直观识别子公司业务类型，公司授权经

营管理层办理变更全资子公司江阴德哈克相关工商注册信息。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子公司收到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式更名为“江阴德吉铸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名称：江阴德吉铸造有限公司

２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曹轶沫

４

、注册资本：

６７７６．５１

万元人民币

５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６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７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机床用大型灰口铸铁件及风电设备球墨铸件。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三


